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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及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温州市能源监测中心、温州市标准化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余建丰、余超超、徐纯、虞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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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节能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机构节能管理的基本要求、节能要求、节能监督。

本文件适用于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等公共机构开展节能

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915 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

GB/T 29149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1342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技术导则

GB/T 32019—2015 公共机构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 37813—2019 公共机构节水管理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176 公共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范

DB33/T 736 行政机关、场馆能耗定额及计算方法

DB33/T 737 普通高等院校能耗定额及计算方法

DB33/T 738 医疗机构能耗定额及计算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节能

采取经济、技术和管理等措施，减少电力、天然气、汽油、柴油、水资源等能源的消耗，提高用能

效率的各类活动。

3.2

公共机构办公区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质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办公用房。

[来源：GB/T 36710—2018，3.1]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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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共机构应制定本单位的年度节能目标和实施方案，节能目标至少应包括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

筑面积能耗和人均水耗等指标。

4.2 公共机构耗能定额应符合 DB33/T 736、DB33/T 737、DB33/T 738 的规定。

4.3 公共机构应按 GB/T 29149 的规定配备和管理计量器具，并应确保计量器具在有效的检定周期内使

用。

4.4 公共机构应定期统计和分析能源的消耗情况及公务用车的油耗量。

4.5 高能耗的公共机构宜按 GB/T 31342 的规定定期开展能源审计。

5 节能要求

5.1 节能管理要求

5.1.1 制度和人员

5.1.1.1 公共机构应设置节能管理部门和节能管理岗位，重点用能系统的设备还应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并应制定相应的工作职责。

5.1.1.2 宜按 GB/T 32019—2015 的要求制定节能管理文件，包括：

——节能目标责任制、考评和奖惩文件；

——设备运行管理、采购、培训、档案等文件；

——公务用车节能管理文件；

——节水管理文件；

——其他节能管理文件等。

5.1.2 能耗统计

公共机构应开展能源消费统计工作，实行能源消费分户、分类、分项计量，建立能源资源消费统计

台帐，对能源使用和管理现状进行分析，重点内容可参照GB/T 32019—2015中4.4.3.5的要求执行。

5.1.3 重点监测

公共机构应对网络机房、食堂、开水间、锅炉房等重点耗能部位的用能情况实行重点监测，采取有

效措施降低能耗。

5.1.4 宣传培训

5.1.4.1 公共机构应在办公区域、用能场所或节能器具的显著位置上张贴节能标语或标识。

5.1.4.2 每年应开展 2次及以上的节能知识宣传、专题讲座等活动，可在全国节能宣传周（月）或日

常工作期间举行。

5.1.4.3 每年应开展节能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提高节能意识，培育节能生活和工作模式，培训对象应

包括管理、设备操作、专业技术等相关人员。

5.1.5 更新和改造

5.1.5.1 设施设备、办公用品的更新和新购应在已列入政府采购的节能清单中进行挑选。

5.1.5.2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和节能改造应符合 GB 50189 和 JGJ 176 的规定。

5.1.5.3 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级公共机构办公区的节能运行管理可参照 GB/T 36710—2018 的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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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4 应开展节能技术改造及合同能源管理的推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实施参照 GB/T 24915 的规

定执行。

5.2 节能技术要求

5.2.1 用电要求

5.2.1.1 公共机构办公室区应充分利用自然光源，减少照明设备电耗，白天室内亮度足够时不宜开灯；

楼梯、走廊、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应实行感应、间隔等节能照明模式。

5.2.1.2 空调开启时应关好门窗，并应做到随走随手关闭空调，无人时不应开空调；除特殊温度要求

的区域外，夏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应低于 26 ℃，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应高于 20 ℃；空调实行

集中控制的，应设置定时关闭；应定期清洗空调设备，降低空调运行耗能。

5.2.1.3 除节假日或重大活动外，公共机构办公大楼宜关闭景观照明。

5.2.1.4 办公设备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或设置自动节能状态。

5.2.1.5 办公场所不应违规使用取暖器、电磁炉等大功率电器设备。

5.2.1.6 公共机构应合理设置电梯开启的数量、楼层和时间，加强运行调节和维护保养。

5.2.2 用水要求

5.2.2.1 用水系统包括采暖、空调、净化水、食堂、卫浴、景观绿化等设备或区域，其中：

——供暖系统的循环水、补给水应按 GB/T 37813—2019 中 5.6.1 的要求进行水量监控；

——空调冷却循环水、空调水系统补水和空调冷凝水应按 GB/T 37813—2019 中 5.6.2 的规定执行；

——景观绿化应优先采用非常规水。

5.2.2.2 卫生间、茶水间、食堂等用水区域应采用节水设备，二级及以上的水效卫生洁具配备率应达

到 100 %。

5.2.2.3 用水区域宜调小出水口的压力值，用水后应及时关闭水龙头。

5.2.2.4 用水区域应张贴节水标识并公布维修电话，接到维修信息后应在 24 h 内处理并解决。

5.2.2.5 应开展用水设施的日常维护，及时检查更换损坏老化的供水管路及卫生洁具。

5.2.2.6 应定时抄录水表，若出现“跑、冒、滴、漏等”现象，应及时查找原因并解决。

5.2.3 用油要求

5.2.3.1 公务用车宜选用低能耗、低污染、使用清洁能源的车辆。

5.2.3.2 公共机构应建立车辆油耗台账，执行百公里耗油分类控制标准，定期公布单车行驶里程和耗

油量，对油耗和维修保养费用实行单车核算。

5.2.4 用气要求

食堂用气应符合操作规范，厨房设备设施应采用节能型炉具、灶具。

6 节能监督

6.1 监督方式

公共机构的节能监督应采用自我检查、节能主管部门监督和社会监督三种方式。

6.2 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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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的自我检查包括日常检查、年度检查，应按本文件第5章的内容进行自查和自我改进，自

查结果和改进措施应整理归档。

6.3 节能主管部门监督

6.3.1 节能主管部门监督每年不应少于 2 次。

6.3.2 节能主管部门应组建不少于 2 人的监督检查组，检查人员应具备节能监督检查资格。

6.3.3 节能监督方法可包括现场取证、资料审核、人员询问、数据分析等。

6.3.4 检查的依据为本文件第 5 章，宜采用抽查的方式，可包括查阅公共机构节能制度、报告、台帐、

报表、内部管理制度以及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等资料，现场取证主要是查验节能制度措施落实情况，核对

相关用能数据。

6.3.5 监督检查组在检查的过程中应做好记录，填写《室内温度测量现场记录表》(样式参见附录 A)、

《节能现场监督检查笔录》(样式参见附录 B)，记录需经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和被检查单位盖章。

6.3.6 检查完毕，监督检查组应现场向被检查对象告知监督检查结果，对违反节能法规的公共机构应

要求限期整改，被检查单位应按时完成整改，并应将整改结果报送监督检查组核验。

6.4 社会监督

6.4.1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应接受社会监督。

6.4.2 节能主管部门应公布举报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受理对公共机构浪费能源行为的举报，并应及

时予以核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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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室内温度测量现场记录表

室内温度测量现场记录表见表A.1。

表A.1 室内温度测量现场记录表

被检查单位名称

能源管理负责人 测量时间 年 月 日 时

仪器

测量点 仪器温度读数(℃) 备注

被检查单位(公章): 记录人(签字):

监督检查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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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节能现场监督检查笔录

节能现场监督检查笔录见表B.1。

表 B.1 节能现场监督检查笔录

被检查单位名称

能源管理负责人 联系方式

监督检查场所 时间 年 月 日 时

现场检查情况:

节能监督检查人员向 (单位)说明了本次节能

监督检查的依据和内容，并向其出示监督检查相关证明或证件，告知其协助检查的义务和申请检查人员回避的权利。检

查人员在其陪同下，进行现场检查，情况记录如下:

监督检查人员签名: 记录人签名:

被检查单位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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